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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2018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

管理的意见》提出：打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运用新版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国际先进标准、方法提升认证要求，以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技术改造传统认证模式，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系统性

升级，带动企业质量管理的全面升级。2020 年 10月，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关于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的通知》（国市

监认证〔2020〕165号），在全国部署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提升行动（以下简称“提升行动”）。截至 2021年底，全国共出台

265 项激励政策，为 9 万余家企业免费培训 37.4万人次，127 家认证

机构为 36 个行业 5639 家小微企业实施了精准帮扶，95.88%的企业反

馈提升效果明显，提升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让小微企业切实感受到企业在管理体系运行方面的优势和

不足，有必要结合政府质量工作评议指标，制定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

的方法，从多个维度量化企业管理体系运行情况，采用赋分制，使管

理者能够直观有效的了解组织在管理体系运行方面的优缺点以及需

要改进完善的方向。通过从符合性转向等级评价，可为市场监管部门

对小微企业的分类监管和对第三方机构的小微企业质量帮扶行动有

效性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标准编制过程 

2022年 9 月 20日，标准立项。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岛

市城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岛检验检测认证协会等有关单位成立了

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结合标准制定工作

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于

2022年9月30日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青岛市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成熟度评价准则》的草案稿，现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

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

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2.2  主要内容及其说明 

《青岛市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准则》规定了青岛市

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原则、评价维度和评分准则。适用

于青岛市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自我评价。第二方、

第三方机构也可应用开展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 

本标准主要包括： 



1）术语和定义：对“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给出了定义。 

2）评价原则：给出了评价的系统性、可追溯性和公正性原则。 

3）评价指标与分值：规定了评价指标设置、评价指标分级、评价

指标分值等方面的内容。将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并规

定了各级评价指标的具体分值。 

4）评价方法与分级：规定了评价方法（包括评价范围、评价时间、

成立评价小组、制定评价计划、实施评价）、评价得分和评价分级等

方面的要求。 

5）评价报告：评价小组经过评价实施、计算各个单项评价得分和

管理体系成熟度总得分、评出成熟度星级。评价小组针对组织的战略、

策划、支持、运行、绩效、改进六个一级指标进行总体评价，确定组

织总体优势和主要风险点，找出组织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亮点和痛点，

形成评价报告。 

6）评价结果应用：通过量化的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评价星级，可

更直观地表述质量管理体系的情况。通过连续多次的质量管理体系成

熟度评价，并不断采取改进措施，促进组织质量管理体系成熟度的提

升。评价结果也可为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采信使用。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关于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价查不到国外具体标准内容。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有关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及相关人员推荐

执行本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9 月 30 日 


